新建字〔2025〕24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杨庆峰
办理结果：A
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
第164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朱林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农房翻建风貌与文旅发展、环境保护协调推进的建议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农村住房建设涉及千家万户，事关群众安居，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续强化农房化风貌引导和质量安全管理，坚持把农房建设好，奋力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。

一、规范工作管理，强化风貌引导

落实《新乡市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和今年5月14日新印发的《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强化质量安全管理，引导群众建设好房子，提升居住品质。结合村民安居需求、气候条件、地形特点、传统文化和传统民居风貌等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均编制了《村民住房设计图册》，通过政府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省住建厅网站等开展宣传推广，供村民免费选用。鼓励群众使用节能门窗等建材、运用装配式建筑等技术建设新型农房，提升住房品质。

二、促进保护发展，推动文旅发展

针对适宜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传统村落保护区域，坚持保护为主、合理利用、促进发展的原则，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，划定保护区域，做好分区保护，规范农房建设管理。严格执行传统建筑修缮、新建房屋审批等程序，保护传统村落风貌。强化政策扶持，发展特色产业，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。

三、开展工匠培训，保障质量安全

结合建造工艺、质量安全、新技术新材料等组织开展乡村建设工匠培训，提高工匠技能水平和质量安全意识，2023年以来累计培训工匠1400余人，今年计划再培训500人，为农房项目建设提供支持力量。指导属地乡镇政府做好质量安全监管，严格履行申请、审批、建设管理、竣工验收等程序，规范建设项目管理，保障质量安全。

四、强化宣传政策，引导群众参与

通过公示栏、条幅和乡镇农房建设管理机构等线下方式，结合村微信群、微信公众号、网站等线上方式，开展农房建设政策宣传和农房安全常识宣传，提升群众政策认可度和安全意识。发挥村级农房建设协管员“吹哨人”作用，加强日常巡查排查，发现违规行为或者安全隐患及时上报处置，消除风险隐患，保障政策落实。

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（印  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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